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733號

原      告  楊坤興 

訴訟代理人  李淑女律師

被      告  黃柏鈞    臺中市○區○○街000號

            黃正豐    臺中市○○區○○街00號2樓之1

            黃崇道    臺中市○○區○鎮巷0號

            黃崇亮    臺中市○○區○○○○路000號

            黃崇智    臺中市○○區○○路○段000巷00號

            黃柏誠    臺中市○區○○街000號

            黃正杰    臺中市○○區○鎮巷0號

            黃正超    臺北市○○區○○路○段00號6樓

            黃喜虹    臺中市○○區○○路○段00巷0弄00號

            黃陳麗雪  臺中市○區○○○路000巷0弄0號

            黃郁菁    新北市○○區○○路○段000號3樓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本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耕地租佃補償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8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但請求之基礎

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所

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

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

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

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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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

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最高法院95年

度台上字第157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

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610萬616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見本院卷㈠第13至14頁）；嗣於民國113年3月25日具狀變

更聲明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164萬7,643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

卷㈡第23頁），乃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開規

定，應予准許。又原告於113年5月16日當庭追加先位聲明：

確認兩造就坐落臺中市○○區鎮○段000○000地號土地之三

七五耕地租約存在。經核原告上開訴之追加，與其原請求之

原因事實，均係基於其所主張之耕地租賃關係所衍生之糾

紛，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訴訟資料可相互為用，

基於紛糾一次解決性原則，應認符合上開准予訴之追加之規

定，應予准許。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

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兩造

間就坐落臺中市○○區鎮○段000○000地號土地之三七五耕

地租約並未經被告合法終止，惟被告否認之，則該耕地租約

所生法律關係存否即屬不明確，致原告法律上地位有陷於不

安之狀態，而此不安之狀態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

之，是原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

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訴外人楊竹金原承租臺中市○○區鎮○段000地號土地（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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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為鎮安段245、245-1、245-2、245-3、245-4、245-5地

號等6筆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面積合計8,911平方公

尺），所承租面積為3,880平方公尺，與系爭土地所有人訂

有三七五耕地租約（租約字號：犁鎮字第171號，下稱系爭

耕地租約）。楊竹金於99年間死亡後，其繼承人即原告與訴

外人楊坤榮、楊明煌、楊竣凱、楊榮標，及楊欽錤（於84年

死亡）之代位繼承人楊靖怡、楊佳燕、楊淑涴、楊季芸（原

名楊富琴）共9人（下稱原告與楊坤榮8人）於102年8月13日

變更為承租人9人，而承租系爭土地，承租面積3,880平方公

尺，所有承租人與被告重新訂立三七五耕地租約，租期自10

4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原告因已重新變更為系爭

耕地租約之承租人，以承租人身分請求被告給付補償費之差

額，並非基於繼承關係而屬公同共有關係，無須得全體承租

人同意或一同起訴，是原告單獨起並無當事人不適格之問

題。

　㈡系爭土地於109年變更為住宅區用地，重劃後分配為臺中市

○○區鎮○段000○000地號等2筆土地，面積分別為1,782.2

1及2,552.26平方公尺。被告於109年11月5日以臺中何厝第4

91號存證信函表示依平均地權條例第76條第1項規定向承租

人終止系爭耕地租約，並以該存證信函為終止租約意思表示

之送達，惟出租人終止租賃契約，承租人有數人時，應向全

體為之，始生效力，該存證信函經原告與承租人楊坤榮、楊

明煙、楊榮標、楊靖怡、楊佳燕、楊淑涴等7人收受，惟承

租人楊竣凱、楊季芸並未合法送達，故被告終止租約之意思

表示不生效力，縱全體承租人嗣於109年11月16日表達不同

意終止租約，亦無法治癒被告未合法送達之瑕疵。況本件被

告為清償原告與楊坤榮8人之補償費，屬清償提存，依法須

赴債權人住處清償，被告以臺中何厝郵局第314號存證信函

要求承租人至南屯區公所1樓大門領取，明顯不符赴債清

償，且被告辦理提存之110年度存字第1085號提存書上記

載：「經市政府裁定確定」、「出租人依臺中市政府110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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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4日府授地權一字第1100122126號函辦理提存」等語，亦

與事實不符，被告所為提存不合法，則臺中市政府據其提存

書所為准予終止耕地租約即非合法，故系爭耕地租約仍有效

存在。

　㈢縱認系爭耕地租約已終止，惟關於耕地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

非耕地使用時，得終止租約，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下稱減

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及第2項已設有特別規定，應優

先於平均地權條例適用，出租人終止租約應給予承租人依

「終止租約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補償，而非依「申

請終止租約當期」計算，且應以原租賃面積計算補償費。臺

中市政府以109年之土地公告現值為據，並以重劃後面積比

例計算承租土地面積，計算補償費為新臺幣（下同）2671萬

7,837元，其所計算之承租面積及公告現值基礎均錯誤，故

計算之補償費亦錯誤。被告雖於109年11月5日以臺中何厝第

491號存證信函表示終止租約，但並未合法送達於承租人楊

竣凱、楊秀芸，被告抗辯已於109年11月5日合法終止租約不

足採；又被告雖於109年申請終止租約，惟系爭耕地租約遲

至110年始發生終止之效力，而系爭土地於110年之公告現值

為每平方公尺7萬4,700元，再依原告與楊坤榮8人承租土地

面積為3,880平方公尺計算，扣除增值稅2萬4,910元後，補

償費應為9660萬3697元【計算式：（3880×00000-00000）÷3

≒00000000】，原告繼承自楊竹金之應繼分為6分之1，且補

償費之請求屬可分之債，原告可取得其中6分之1即1610萬61

6元（計算式：00000000÷6＝00000000），因原告與楊坤榮8

人業已共同領取被告提存之2671萬7,837元，並分配其中6分

之1計445萬2,973元，故被告應再連帶給付原告1164萬7,643

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000000）。爰依減租條

例第17條第2項第3款規定，備位請求被告給付補償費之差額

等語。

　㈣並聲明：

  ⒈先位聲明：確認兩造就坐落臺中市○○區鎮○段000○000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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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土地之三七五耕地租約存在。

  ⒉備位聲明：⑴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164萬7,643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⑵

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就系爭耕地租約之權利乃源自於被繼承人楊竹金，楊竹

金死亡後，全體繼承人繼受系爭耕地租約的權利，該權利應

為公同共有，原告不得單獨請求被告給付補償費6分之1。又

平均地權條例第77條第1項之規定，應為減租條例第17條第2

項之「法律另有規定」，故本件應適用平均地權條例第77條

第1項之規定，並非優先適用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被告向

臺中市政府申請終止耕地租約前，已依法於109年11月5日以

存證信函表示依法終止系爭耕地租約，並以該存證信函為終

止租約意思表示之送達，該存證信函雖僅原告與承租人楊坤

榮、楊明煙、楊榮標、楊靖怡、楊佳燕、楊淑涴等7人收

受，承租人楊竣凱、楊季芸等2人並未送達，惟全體承租人

於109年11月16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信函載明：「……

寄送存證信函（臺中何厝存證號碼：000490），而欲單方終

止租約與發放補償費等相關事宜。於此，承租人等全體皆表

示不同意」，足證被告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已到達全部承租

人。終止系爭耕地租約之補償費，依平均地權條例是以申請

年度之土地公告現值計算，若依減租條例終止租約，被告也

已在申請前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送達。

　㈡原告前就臺中市政府於110年6月28日以府授地權一字第1100

157516號函，准予終止出租人、承租人間系爭耕地租約之行

政處分不服，提起訴願遭駁回，另提起行政訴訟，經臺中高

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305號行政判決駁回，原告上訴最

高法院審理中。該案判決理由已敘明本件適用平均地權條

例，且終止租約之效力，自出租人之意思表示到達承租人之

時發生，是被告於109年11月5日以存證信函合法通知全體承

租人時已終止租約，自應以109年公告土地現值為計算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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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之基準。且土地面積於重劃土地分配時已公告確定，故以

重劃後之面積為準，無法再以原耕地租約面積計算。至被告

提存書中所指裁定確定是指協調會議臺中市政府依法計算的

金額，並非指臺中市政府發文終止租約的行政處分等語，資

為抗辯。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㈡第62頁至第64頁）：

  ㈠訴外人楊竹金於76年間承租臺中市○○區鎮○段000地號土

地（嗣分割為鎮安段245、245-1、245-2、245-3、245-4、2

45-5地號等6筆土地，面積合計8,911平方公尺），所承租面

積為3,880平方公尺，而與系爭土地所有人訂有系爭耕地租

約（租約字號：犁鎮字第171號）。

  ㈡楊竹金於99年12月16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原告與訴外人楊坤

榮、楊明煌、楊竣凱、楊榮標（上開繼承人應繼分各6分之

1），及楊欽錤（於84年死亡）之代位繼承人楊靖怡、楊佳

燕、楊淑涴、楊季芸（原名楊富琴）。原告與楊坤榮8人於1

02年6月20日以原承租人楊竹金死亡為由，向臺中市南屯區

公所申請變更為系爭耕地租約承租人，經南屯區公所核准，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於102年8月13日函復准予備查。原告與楊

坤榮8人與被告間之系爭耕地租約，租期自104年1月1日起至

109年12月31日止（見本院卷㈠第399至465頁南屯區公所函

附系爭耕地租約資料）。

  ㈢系爭土地於109年因市地重劃，重劃後分配為臺中市○○區

鎮○段000○000地號等2筆第一之一種住宅區用地（登記分

積分別為1782.21平方公尺、2552.26平方公尺；應分配面積

分別為1749.62平方公尺、2634.72平方公尺) ，屬建築用

地。被告於109年11月5日以臺中何厝第491號存證信函表示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76條第1項規定向承租人終止系爭租約，

並以該存證信函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之送達，該存證信函

經原告與承租人楊坤榮、楊明煙、楊榮標、楊靖怡、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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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楊淑涴等7人收受，承租人楊竣凱、楊季芸等2人並未送

達。原告與其他承租人等9人共同於109年11月16日以大里草

湖第205號存證信函向被告表示略以：出租人逕行寄送存證

信函，而欲單方終止租約與發放補償費，承租人等全體皆表

示不同意等語。

  ㈣被告依平均地權條例第76條至第78條規定，於109年11月23

日以終止租約申請書向臺中市政府申請終止系爭耕地租約，

嗣因協調不成，臺中市政府依平均地權條例第77條、第78條

規定計算承租人應領之補償金額為2671萬7,837元，被告以

存證信函通知承租人前往臺中市南屯區公所領取補償費，並

同時辦理終止系爭耕地租約登記，原告未前往領取及辦理，

被告將全數補償費辦理提存後，向臺中市政府申請終止耕地

租約，經臺中市政府准予終止租約。

  ㈤系爭土地109年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每平方公尺4萬2,000元；1

10年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每平方公尺7萬4,700元。

  ㈥原告與其他系爭耕地租約承租人業已領取原告提存之補償費

，其中6分之1即445萬2,973元由原告取得。

四、法院之判斷

  ㈠系爭耕地租約業已終止

　⒈按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

地使用時，得終止租約。依前開規定，終止租約時，除法律

另有規定外，出租人應給予承租人左列補償：承租人改良

土地所支付之費用。但以未失效能部分之價值為限。尚未

收穫農作物之價額。終止租約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減除

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三分之一，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

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之補償，與

同條第1項第5款所規定之終止租約收回耕地，並非立於互為

對待給付之關係，自不發生同時履行抗辯問題（最高法院83

年台上字第2400號判決參照）。查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規

定，係針對出租人依同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租約時，應由

出租人給予承租人補償之規定。而減租條例第1條規定：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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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租佃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依土地法及其

他法律之規定，則關於耕地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

時，得終止租約，同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及第2項既已設

有特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申言之，耕地租約在租賃期限

未屆滿前，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出租人得予

以終止租約，但應給予承租人補償（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

第769號判決意旨參照）。出租耕地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

耕地使用時，出租人得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終止租約，為

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所規定，該終止租約之效力，自

出租人之意思表示到達承租人之時發生（最高法院88年度台

上字第1297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耕地經依法編定或變更

為非耕地使用時，出租人縱尚未給付承租人減租條例第17條

第2項所定之補償，依同條第1項第5款規定，仍得以單方之

意思表示片面終止該耕地租約，且終止租約之效力，自出租

人之意思表示到達承租人之時發生。

　⒉按解除權之行使，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契約當

事人之一方有數人者，前項意思表示，應由其全體或向其全

體為之。上開規定，於當事人依法律之規定終止契約者準用

之，民法第258條第1項、第2項、第263條定有明文。又對話

人為意思表示者，以相對人了解時發生效力，非對話者，以

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民法第94條及第95條定有明

文。所謂達到，係僅使相對人已居可了解之地位即為已足，

並非須使相對人取得占有；若其情形非如書面等物件已置相

對人於隨時可了解其內容之客觀狀態中，應以相對人已獲知

其意思表示時，始可謂為達到。查系爭土地於109年因市地

重劃，重劃後分配為臺中市○○區鎮○段000○000地號等2

筆第一之一種住宅區用地，屬建築用地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執，並有土地登記謄本為憑（見本院卷㈠第91、191至192

頁），足認系爭土地業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依

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規定，出租人得在租佃期限未屆

滿前，終止租約。而被告於109年11月5日業以臺中何厝第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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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號存證信函表示向全體承租人終止系爭耕地租約，並以該

存證信函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之送達，該存證信函之收件

人已載明收件人為原告與楊坤榮8人等承租人共9人，而經原

告與楊坤榮、楊明煙、楊榮標、楊靖怡、楊佳燕、楊淑涴等

7人收受，楊竣凱、楊季芸等2人則並未送達；原告與其他承

租人等9人嗣共同於109年11月16日以大里草湖第205號存證

信函向被告表示略以：出租人逕行寄送存證信函，而欲單方

終止租約與發放補償費，承租人等全體皆表示不同意等語等

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109年11月5日臺中何厝第491

號存證信函及收件回執（見本院卷㈠第141至154頁）、109

年11月16日大里草湖第205號存證信函為憑（見本院卷㈠第1

61至165頁）。觀諸109年11月16日大里草湖第205號存證信

函之內容可知，原告與其他承租人等9人均已表示獲知被告

單方終止系爭耕地租約之意，而以該存證信函回應被告所為

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由此足認被告終止租止租約之意思表

示至遲於系爭耕地租約之全體承租人寄送上開大里草湖第20

5號存證信函予被告時，即已達到系爭耕地租約之全部承租

人，而發生終止租約之效力。原告主張系爭耕地租約未經被

告合法終止，並無足採。　

　⒊綜上，系爭耕地租約業經被告合法終止，從而原告請求確認

兩造就坐落臺中市○○區鎮○段000○000地號土地之系爭耕

地租約存在，自屬無據。　

  ㈡原告未得系爭耕地租約租賃權之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不得

單獨請求被告給付系爭耕地租約之補償費差額：

　⒈按所謂「當事人適格」，係指具體訴訟可為當事人之資格，

得受本案之判決而言。在給付之訴，只須原告主張對被告有

給付請求權者，其為原告之當事人適格即無欠缺。又權利保

護要件中，關於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之要件與關於當事人適

格之要件不同。前者，屬於實體上權利保護要件，即原告所

主張之法律關係存否之問題；後者，屬於訴訟上權利保護要

件，即就原告所主張之法律關係有無為訴訟之權能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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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當事人是否適格，應依原告起訴時所主張之事實定之，

而非依審判之結果定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780號、

95年度台上字第183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係主張其

與楊坤榮8人等承租人共9人於102年8月13日已與被告重新訂

立三七五耕地租約，租期自104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

止，原告已重新變更為系爭耕地租約之承租人，而非繼承被

繼承人楊竹金之租賃關係，其係依斯時重新訂立之耕地租約

請求被告給付補償費，則依原告主張之事實，其與其他承租

人間就系爭耕地租約之承租權並無公同共有關係，其基於個

人之承租權單獨訴請被告給付終止租約之補償費，當事人自

屬適格。被告抗辯原告單獨提起本件訴訟欠缺當事人適格，

並無足採。

  ⒉原告主張於被繼承人楊竹金死亡後，其與楊坤榮8人於102年

8月13日與被告就系爭土地重新訂立耕地租約，而得單獨請

求補償費差額，為無理由：

　⑴查楊竹金於76年間承租臺中市○○區鎮○段000地號土地

（嗣分割為鎮安段245、245-1、245-2、245-3、245-4、245

-5地號等6筆土地，面積合計8,911平方公尺），所承租面積

為3,880平方公尺，與系爭土地所有人訂有系爭耕地租約

（租約字號：犁鎮字第171號）。嗣楊竹金於99年12月16日

死亡，其繼承人為原告與楊坤榮、楊明煌、楊竣凱、楊榮標

（上開繼承人應繼分各6分之1），及楊欽錤（於84年死亡）

之代位繼承人楊靖怡、楊佳燕、楊淑涴、楊季芸（原名楊富

琴）。原告與楊坤榮8人於102年6月20日以原承租人楊竹金

死亡為由，向臺中市南屯區公所申請變更為系爭耕地租約承

租人，經臺中市南屯區公所核准，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於102

年8月13日函復准予備查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

耕地租約（見本院卷㈠第235至243頁）、被繼承人楊竹金之

繼承系統表及戶籍謄本（見本院卷㈠第293至313頁）、臺中

市南屯區公所函附系爭耕地租約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

第399至465頁），堪予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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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

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

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48條第1

項前段、第1151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耕地租賃權為財產權

之一種，且非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承租人死亡後，其繼承

人除拋棄繼承者外，依法均有繼承之權利。耕地租約登記辦

法所定租約變更登記之原因，並不能排斥民法繼承編規定之

適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4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原告自陳被繼承人楊竹金死亡後，關於楊竹金就系爭耕地租

約之承租權並未經遺產分割（見本院卷㈠第282頁），從而

系爭耕地租約之承租權自應為原告與楊坤榮8人等楊竹金之

全部繼承人所共同繼承，屬於公同共有之權利，嗣被告依法

終止系爭耕地租約後，承租人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第3款

所得請求之補償金債權，自亦為原告與楊坤榮8人所公同共

有。至原告雖主張所有承租人於102年8月13日已與被告重新

訂立三七五耕地租約云云，惟依原告與楊坤榮8人於102年6

月20日向臺中市南屯區公所提出之申請變更資料所示（見本

院卷㈠第407至447頁），原告與楊坤榮8人係以楊竹金死亡

為由，以楊竹金之繼承人身分單獨向區公所申辦租約變更登

記，將承租人楊竹金變更為楊竹金之繼承人即原告與楊坤榮

8人，系爭土地之所有人並未會同承租人辦理變更登記，更

未與承租人合意重新訂立耕地租約，是原告主張兩造已於10

2年8月13日重新訂立三七五耕地租約云云，要屬無據。　

　⑶按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上開規定於所有權以外之

財產權，由數人公同共有者準用之，民法第828條第3項、第

831條定有明文。次按公同共有債權人起訴請求債務人履行

債務，係公同共有債權之權利行使，非屬回復公同共有債權

之請求，尚無民法第821條規定之準用；而應依同法第831條

準用第828條第3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須得其他公同

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184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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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旨參照）。查系爭耕地租約之補償金係屬原告與楊坤榮8

人之公同共有債權，業如前述，依上開說明，該公同共有債

權之權利行使，自須經原告與楊坤榮8人等公同共有人全體

之同意，本件原告並未提出已經其他公同共有人即楊坤榮8

人同意之證明，其單獨請求被告給付系爭耕地租約之補償金

差額，自非法之所允，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耕地租約之

補償金差額，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先位請求確認兩造就坐落臺中市○○區鎮○

段000○000地號土地之三七五耕地租約存在；另依減租條例

第17條第2項第3款規定，備位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164

萬7,6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

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宜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9 　　日

                                書記官  李噯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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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733號
原      告  楊坤興  
訴訟代理人  李淑女律師
被      告  黃柏鈞    臺中市○區○○街000號
            黃正豐    臺中市○○區○○街00號2樓之1
            黃崇道    臺中市○○區○鎮巷0號
            黃崇亮    臺中市○○區○○○○路000號
            黃崇智    臺中市○○區○○路○段000巷00號
            黃柏誠    臺中市○區○○街000號
            黃正杰    臺中市○○區○鎮巷0號
            黃正超    臺北市○○區○○路○段00號6樓
            黃喜虹    臺中市○○區○○路○段00巷0弄00號
            黃陳麗雪  臺中市○區○○○路000巷0弄0號
            黃郁菁    新北市○○區○○路○段000號3樓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本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耕地租佃補償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57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610萬61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㈠第13至14頁）；嗣於民國113年3月25日具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164萬7,6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㈡第23頁），乃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又原告於113年5月16日當庭追加先位聲明：確認兩造就坐落臺中市○○區鎮○段000○000地號土地之三七五耕地租約存在。經核原告上開訴之追加，與其原請求之原因事實，均係基於其所主張之耕地租賃關係所衍生之糾紛，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訴訟資料可相互為用，基於紛糾一次解決性原則，應認符合上開准予訴之追加之規定，應予准許。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就坐落臺中市○○區鎮○段000○000地號土地之三七五耕地租約並未經被告合法終止，惟被告否認之，則該耕地租約所生法律關係存否即屬不明確，致原告法律上地位有陷於不安之狀態，而此不安之狀態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是原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訴外人楊竹金原承租臺中市○○區鎮○段000地號土地（嗣分割為鎮安段245、245-1、245-2、245-3、245-4、245-5地號等6筆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面積合計8,911平方公尺），所承租面積為3,880平方公尺，與系爭土地所有人訂有三七五耕地租約（租約字號：犁鎮字第171號，下稱系爭耕地租約）。楊竹金於99年間死亡後，其繼承人即原告與訴外人楊坤榮、楊明煌、楊竣凱、楊榮標，及楊欽錤（於84年死亡）之代位繼承人楊靖怡、楊佳燕、楊淑涴、楊季芸（原名楊富琴）共9人（下稱原告與楊坤榮8人）於102年8月13日變更為承租人9人，而承租系爭土地，承租面積3,880平方公尺，所有承租人與被告重新訂立三七五耕地租約，租期自104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原告因已重新變更為系爭耕地租約之承租人，以承租人身分請求被告給付補償費之差額，並非基於繼承關係而屬公同共有關係，無須得全體承租人同意或一同起訴，是原告單獨起並無當事人不適格之問題。
　㈡系爭土地於109年變更為住宅區用地，重劃後分配為臺中市○○區鎮○段000○000地號等2筆土地，面積分別為1,782.21及2,552.26平方公尺。被告於109年11月5日以臺中何厝第491號存證信函表示依平均地權條例第76條第1項規定向承租人終止系爭耕地租約，並以該存證信函為終止租約意思表示之送達，惟出租人終止租賃契約，承租人有數人時，應向全體為之，始生效力，該存證信函經原告與承租人楊坤榮、楊明煙、楊榮標、楊靖怡、楊佳燕、楊淑涴等7人收受，惟承租人楊竣凱、楊季芸並未合法送達，故被告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不生效力，縱全體承租人嗣於109年11月16日表達不同意終止租約，亦無法治癒被告未合法送達之瑕疵。況本件被告為清償原告與楊坤榮8人之補償費，屬清償提存，依法須赴債權人住處清償，被告以臺中何厝郵局第314號存證信函要求承租人至南屯區公所1樓大門領取，明顯不符赴債清償，且被告辦理提存之110年度存字第1085號提存書上記載：「經市政府裁定確定」、「出租人依臺中市政府110年5月14日府授地權一字第1100122126號函辦理提存」等語，亦與事實不符，被告所為提存不合法，則臺中市政府據其提存書所為准予終止耕地租約即非合法，故系爭耕地租約仍有效存在。
　㈢縱認系爭耕地租約已終止，惟關於耕地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得終止租約，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下稱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及第2項已設有特別規定，應優先於平均地權條例適用，出租人終止租約應給予承租人依「終止租約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補償，而非依「申請終止租約當期」計算，且應以原租賃面積計算補償費。臺中市政府以109年之土地公告現值為據，並以重劃後面積比例計算承租土地面積，計算補償費為新臺幣（下同）2671萬7,837元，其所計算之承租面積及公告現值基礎均錯誤，故計算之補償費亦錯誤。被告雖於109年11月5日以臺中何厝第491號存證信函表示終止租約，但並未合法送達於承租人楊竣凱、楊秀芸，被告抗辯已於109年11月5日合法終止租約不足採；又被告雖於109年申請終止租約，惟系爭耕地租約遲至110年始發生終止之效力，而系爭土地於110年之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7萬4,700元，再依原告與楊坤榮8人承租土地面積為3,880平方公尺計算，扣除增值稅2萬4,910元後，補償費應為9660萬3697元【計算式：（3880×00000-00000）÷3≒00000000】，原告繼承自楊竹金之應繼分為6分之1，且補償費之請求屬可分之債，原告可取得其中6分之1即1610萬616元（計算式：00000000÷6＝00000000），因原告與楊坤榮8人業已共同領取被告提存之2671萬7,837元，並分配其中6分之1計445萬2,973元，故被告應再連帶給付原告1164萬7,643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000000）。爰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第3款規定，備位請求被告給付補償費之差額等語。
　㈣並聲明：
  ⒈先位聲明：確認兩造就坐落臺中市○○區鎮○段000○000地號土地之三七五耕地租約存在。
  ⒉備位聲明：⑴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164萬7,6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⑵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就系爭耕地租約之權利乃源自於被繼承人楊竹金，楊竹金死亡後，全體繼承人繼受系爭耕地租約的權利，該權利應為公同共有，原告不得單獨請求被告給付補償費6分之1。又平均地權條例第77條第1項之規定，應為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之「法律另有規定」，故本件應適用平均地權條例第77條第1項之規定，並非優先適用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被告向臺中市政府申請終止耕地租約前，已依法於109年11月5日以存證信函表示依法終止系爭耕地租約，並以該存證信函為終止租約意思表示之送達，該存證信函雖僅原告與承租人楊坤榮、楊明煙、楊榮標、楊靖怡、楊佳燕、楊淑涴等7人收受，承租人楊竣凱、楊季芸等2人並未送達，惟全體承租人於109年11月16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信函載明：「……寄送存證信函（臺中何厝存證號碼：000490），而欲單方終止租約與發放補償費等相關事宜。於此，承租人等全體皆表示不同意」，足證被告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已到達全部承租人。終止系爭耕地租約之補償費，依平均地權條例是以申請年度之土地公告現值計算，若依減租條例終止租約，被告也已在申請前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送達。
　㈡原告前就臺中市政府於110年6月28日以府授地權一字第1100157516號函，准予終止出租人、承租人間系爭耕地租約之行政處分不服，提起訴願遭駁回，另提起行政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305號行政判決駁回，原告上訴最高法院審理中。該案判決理由已敘明本件適用平均地權條例，且終止租約之效力，自出租人之意思表示到達承租人之時發生，是被告於109年11月5日以存證信函合法通知全體承租人時已終止租約，自應以109年公告土地現值為計算補償費之基準。且土地面積於重劃土地分配時已公告確定，故以重劃後之面積為準，無法再以原耕地租約面積計算。至被告提存書中所指裁定確定是指協調會議臺中市政府依法計算的金額，並非指臺中市政府發文終止租約的行政處分等語，資為抗辯。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㈡第62頁至第64頁）：
  ㈠訴外人楊竹金於76年間承租臺中市○○區鎮○段000地號土地（嗣分割為鎮安段245、245-1、245-2、245-3、245-4、245-5地號等6筆土地，面積合計8,911平方公尺），所承租面積為3,880平方公尺，而與系爭土地所有人訂有系爭耕地租約（租約字號：犁鎮字第171號）。
  ㈡楊竹金於99年12月16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原告與訴外人楊坤榮、楊明煌、楊竣凱、楊榮標（上開繼承人應繼分各6分之1），及楊欽錤（於84年死亡）之代位繼承人楊靖怡、楊佳燕、楊淑涴、楊季芸（原名楊富琴）。原告與楊坤榮8人於102年6月20日以原承租人楊竹金死亡為由，向臺中市南屯區公所申請變更為系爭耕地租約承租人，經南屯區公所核准，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於102年8月13日函復准予備查。原告與楊坤榮8人與被告間之系爭耕地租約，租期自104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見本院卷㈠第399至465頁南屯區公所函附系爭耕地租約資料）。
  ㈢系爭土地於109年因市地重劃，重劃後分配為臺中市○○區鎮○段000○000地號等2筆第一之一種住宅區用地（登記分積分別為1782.21平方公尺、2552.26平方公尺；應分配面積分別為1749.62平方公尺、2634.72平方公尺) ，屬建築用地。被告於109年11月5日以臺中何厝第491號存證信函表示依平均地權條例第76條第1項規定向承租人終止系爭租約，並以該存證信函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之送達，該存證信函經原告與承租人楊坤榮、楊明煙、楊榮標、楊靖怡、楊佳燕、楊淑涴等7人收受，承租人楊竣凱、楊季芸等2人並未送達。原告與其他承租人等9人共同於109年11月16日以大里草湖第205號存證信函向被告表示略以：出租人逕行寄送存證信函，而欲單方終止租約與發放補償費，承租人等全體皆表示不同意等語。
  ㈣被告依平均地權條例第76條至第78條規定，於109年11月23日以終止租約申請書向臺中市政府申請終止系爭耕地租約，嗣因協調不成，臺中市政府依平均地權條例第77條、第78條規定計算承租人應領之補償金額為2671萬7,837元，被告以存證信函通知承租人前往臺中市南屯區公所領取補償費，並同時辦理終止系爭耕地租約登記，原告未前往領取及辦理，被告將全數補償費辦理提存後，向臺中市政府申請終止耕地租約，經臺中市政府准予終止租約。
  ㈤系爭土地109年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每平方公尺4萬2,000元；110年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每平方公尺7萬4,700元。
  ㈥原告與其他系爭耕地租約承租人業已領取原告提存之補償費 ，其中6分之1即445萬2,973元由原告取得。
四、法院之判斷
  ㈠系爭耕地租約業已終止
　⒈按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得終止租約。依前開規定，終止租約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出租人應給予承租人左列補償：承租人改良土地所支付之費用。但以未失效能部分之價值為限。尚未收穫農作物之價額。終止租約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減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三分之一，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之補償，與同條第1項第5款所規定之終止租約收回耕地，並非立於互為對待給付之關係，自不發生同時履行抗辯問題（最高法院83年台上字第2400號判決參照）。查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係針對出租人依同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租約時，應由出租人給予承租人補償之規定。而減租條例第1條規定：耕地之租佃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依土地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則關於耕地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得終止租約，同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及第2項既已設有特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申言之，耕地租約在租賃期限未屆滿前，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出租人得予以終止租約，但應給予承租人補償（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769號判決意旨參照）。出租耕地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出租人得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終止租約，為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所規定，該終止租約之效力，自出租人之意思表示到達承租人之時發生（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297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耕地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出租人縱尚未給付承租人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所定之補償，依同條第1項第5款規定，仍得以單方之意思表示片面終止該耕地租約，且終止租約之效力，自出租人之意思表示到達承租人之時發生。
　⒉按解除權之行使，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契約當事人之一方有數人者，前項意思表示，應由其全體或向其全體為之。上開規定，於當事人依法律之規定終止契約者準用之，民法第258條第1項、第2項、第263條定有明文。又對話人為意思表示者，以相對人了解時發生效力，非對話者，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民法第94條及第95條定有明文。所謂達到，係僅使相對人已居可了解之地位即為已足，並非須使相對人取得占有；若其情形非如書面等物件已置相對人於隨時可了解其內容之客觀狀態中，應以相對人已獲知其意思表示時，始可謂為達到。查系爭土地於109年因市地重劃，重劃後分配為臺中市○○區鎮○段000○000地號等2筆第一之一種住宅區用地，屬建築用地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土地登記謄本為憑（見本院卷㈠第91、191至192頁），足認系爭土地業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規定，出租人得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終止租約。而被告於109年11月5日業以臺中何厝第491號存證信函表示向全體承租人終止系爭耕地租約，並以該存證信函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之送達，該存證信函之收件人已載明收件人為原告與楊坤榮8人等承租人共9人，而經原告與楊坤榮、楊明煙、楊榮標、楊靖怡、楊佳燕、楊淑涴等7人收受，楊竣凱、楊季芸等2人則並未送達；原告與其他承租人等9人嗣共同於109年11月16日以大里草湖第205號存證信函向被告表示略以：出租人逕行寄送存證信函，而欲單方終止租約與發放補償費，承租人等全體皆表示不同意等語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109年11月5日臺中何厝第491號存證信函及收件回執（見本院卷㈠第141至154頁）、109年11月16日大里草湖第205號存證信函為憑（見本院卷㈠第161至165頁）。觀諸109年11月16日大里草湖第205號存證信函之內容可知，原告與其他承租人等9人均已表示獲知被告單方終止系爭耕地租約之意，而以該存證信函回應被告所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由此足認被告終止租止租約之意思表示至遲於系爭耕地租約之全體承租人寄送上開大里草湖第205號存證信函予被告時，即已達到系爭耕地租約之全部承租人，而發生終止租約之效力。原告主張系爭耕地租約未經被告合法終止，並無足採。　
　⒊綜上，系爭耕地租約業經被告合法終止，從而原告請求確認兩造就坐落臺中市○○區鎮○段000○000地號土地之系爭耕地租約存在，自屬無據。　
  ㈡原告未得系爭耕地租約租賃權之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不得單獨請求被告給付系爭耕地租約之補償費差額：
　⒈按所謂「當事人適格」，係指具體訴訟可為當事人之資格，得受本案之判決而言。在給付之訴，只須原告主張對被告有給付請求權者，其為原告之當事人適格即無欠缺。又權利保護要件中，關於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之要件與關於當事人適格之要件不同。前者，屬於實體上權利保護要件，即原告所主張之法律關係存否之問題；後者，屬於訴訟上權利保護要件，即就原告所主張之法律關係有無為訴訟之權能之問題。是以當事人是否適格，應依原告起訴時所主張之事實定之，而非依審判之結果定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780號、95年度台上字第183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係主張其與楊坤榮8人等承租人共9人於102年8月13日已與被告重新訂立三七五耕地租約，租期自104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原告已重新變更為系爭耕地租約之承租人，而非繼承被繼承人楊竹金之租賃關係，其係依斯時重新訂立之耕地租約請求被告給付補償費，則依原告主張之事實，其與其他承租人間就系爭耕地租約之承租權並無公同共有關係，其基於個人之承租權單獨訴請被告給付終止租約之補償費，當事人自屬適格。被告抗辯原告單獨提起本件訴訟欠缺當事人適格，並無足採。
  ⒉原告主張於被繼承人楊竹金死亡後，其與楊坤榮8人於102年8月13日與被告就系爭土地重新訂立耕地租約，而得單獨請求補償費差額，為無理由：
　⑴查楊竹金於76年間承租臺中市○○區鎮○段000地號土地（嗣分割為鎮安段245、245-1、245-2、245-3、245-4、245-5地號等6筆土地，面積合計8,911平方公尺），所承租面積為3,880平方公尺，與系爭土地所有人訂有系爭耕地租約（租約字號：犁鎮字第171號）。嗣楊竹金於99年12月16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原告與楊坤榮、楊明煌、楊竣凱、楊榮標（上開繼承人應繼分各6分之1），及楊欽錤（於84年死亡）之代位繼承人楊靖怡、楊佳燕、楊淑涴、楊季芸（原名楊富琴）。原告與楊坤榮8人於102年6月20日以原承租人楊竹金死亡為由，向臺中市南屯區公所申請變更為系爭耕地租約承租人，經臺中市南屯區公所核准，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於102年8月13日函復准予備查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耕地租約（見本院卷㈠第235至243頁）、被繼承人楊竹金之繼承系統表及戶籍謄本（見本院卷㈠第293至313頁）、臺中市南屯區公所函附系爭耕地租約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399至465頁），堪予認定。
　⑵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48條第1項前段、第1151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耕地租賃權為財產權之一種，且非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承租人死亡後，其繼承人除拋棄繼承者外，依法均有繼承之權利。耕地租約登記辦法所定租約變更登記之原因，並不能排斥民法繼承編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4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自陳被繼承人楊竹金死亡後，關於楊竹金就系爭耕地租約之承租權並未經遺產分割（見本院卷㈠第282頁），從而系爭耕地租約之承租權自應為原告與楊坤榮8人等楊竹金之全部繼承人所共同繼承，屬於公同共有之權利，嗣被告依法終止系爭耕地租約後，承租人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第3款所得請求之補償金債權，自亦為原告與楊坤榮8人所公同共有。至原告雖主張所有承租人於102年8月13日已與被告重新訂立三七五耕地租約云云，惟依原告與楊坤榮8人於102年6月20日向臺中市南屯區公所提出之申請變更資料所示（見本院卷㈠第407至447頁），原告與楊坤榮8人係以楊竹金死亡為由，以楊竹金之繼承人身分單獨向區公所申辦租約變更登記，將承租人楊竹金變更為楊竹金之繼承人即原告與楊坤榮8人，系爭土地之所有人並未會同承租人辦理變更登記，更未與承租人合意重新訂立耕地租約，是原告主張兩造已於102年8月13日重新訂立三七五耕地租約云云，要屬無據。　
　⑶按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上開規定於所有權以外之財產權，由數人公同共有者準用之，民法第828條第3項、第831條定有明文。次按公同共有債權人起訴請求債務人履行債務，係公同共有債權之權利行使，非屬回復公同共有債權之請求，尚無民法第821條規定之準用；而應依同法第831條準用第828條第3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須得其他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18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耕地租約之補償金係屬原告與楊坤榮8人之公同共有債權，業如前述，依上開說明，該公同共有債權之權利行使，自須經原告與楊坤榮8人等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本件原告並未提出已經其他公同共有人即楊坤榮8人同意之證明，其單獨請求被告給付系爭耕地租約之補償金差額，自非法之所允，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耕地租約之補償金差額，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先位請求確認兩造就坐落臺中市○○區鎮○段000○000地號土地之三七五耕地租約存在；另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第3款規定，備位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164萬7,6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宜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9 　　日
                                書記官  李噯靜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733號
原      告  楊坤興  
訴訟代理人  李淑女律師
被      告  黃柏鈞    臺中市○區○○街000號
            黃正豐    臺中市○○區○○街00號2樓之1
            黃崇道    臺中市○○區○鎮巷0號
            黃崇亮    臺中市○○區○○○○路000號
            黃崇智    臺中市○○區○○路○段000巷00號
            黃柏誠    臺中市○區○○街000號
            黃正杰    臺中市○○區○鎮巷0號
            黃正超    臺北市○○區○○路○段00號6樓
            黃喜虹    臺中市○○區○○路○段00巷0弄00號
            黃陳麗雪  臺中市○區○○○路000巷0弄0號
            黃郁菁    新北市○○區○○路○段000號3樓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本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耕地租佃補償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8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但請求之基礎
    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所
    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
    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
    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
    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
    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
    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最高法院95年
    度台上字第157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
    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610萬616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見本院卷㈠第13至14頁）；嗣於民國113年3月25日具狀變
    更聲明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164萬7,643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
    卷㈡第23頁），乃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開規定
    ，應予准許。又原告於113年5月16日當庭追加先位聲明：確
    認兩造就坐落臺中市○○區鎮○段000○000地號土地之三七五耕
    地租約存在。經核原告上開訴之追加，與其原請求之原因事
    實，均係基於其所主張之耕地租賃關係所衍生之糾紛，與原
    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訴訟資料可相互為用，基於紛糾
    一次解決性原則，應認符合上開准予訴之追加之規定，應予
    准許。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
    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兩造
    間就坐落臺中市○○區鎮○段000○000地號土地之三七五耕地租
    約並未經被告合法終止，惟被告否認之，則該耕地租約所生
    法律關係存否即屬不明確，致原告法律上地位有陷於不安之
    狀態，而此不安之狀態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是
    原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訴外人楊竹金原承租臺中市○○區鎮○段000地號土地（嗣分割
    為鎮安段245、245-1、245-2、245-3、245-4、245-5地號等
    6筆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面積合計8,911平方公尺），所
    承租面積為3,880平方公尺，與系爭土地所有人訂有三七五
    耕地租約（租約字號：犁鎮字第171號，下稱系爭耕地租約
    ）。楊竹金於99年間死亡後，其繼承人即原告與訴外人楊坤
    榮、楊明煌、楊竣凱、楊榮標，及楊欽錤（於84年死亡）之
    代位繼承人楊靖怡、楊佳燕、楊淑涴、楊季芸（原名楊富琴
    ）共9人（下稱原告與楊坤榮8人）於102年8月13日變更為承
    租人9人，而承租系爭土地，承租面積3,880平方公尺，所有
    承租人與被告重新訂立三七五耕地租約，租期自104年1月1
    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原告因已重新變更為系爭耕地租
    約之承租人，以承租人身分請求被告給付補償費之差額，並
    非基於繼承關係而屬公同共有關係，無須得全體承租人同意
    或一同起訴，是原告單獨起並無當事人不適格之問題。
　㈡系爭土地於109年變更為住宅區用地，重劃後分配為臺中市○○
    區鎮○段000○000地號等2筆土地，面積分別為1,782.21及2,5
    52.26平方公尺。被告於109年11月5日以臺中何厝第491號存
    證信函表示依平均地權條例第76條第1項規定向承租人終止
    系爭耕地租約，並以該存證信函為終止租約意思表示之送達
    ，惟出租人終止租賃契約，承租人有數人時，應向全體為之
    ，始生效力，該存證信函經原告與承租人楊坤榮、楊明煙、
    楊榮標、楊靖怡、楊佳燕、楊淑涴等7人收受，惟承租人楊
    竣凱、楊季芸並未合法送達，故被告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不
    生效力，縱全體承租人嗣於109年11月16日表達不同意終止
    租約，亦無法治癒被告未合法送達之瑕疵。況本件被告為清
    償原告與楊坤榮8人之補償費，屬清償提存，依法須赴債權
    人住處清償，被告以臺中何厝郵局第314號存證信函要求承
    租人至南屯區公所1樓大門領取，明顯不符赴債清償，且被
    告辦理提存之110年度存字第1085號提存書上記載：「經市
    政府裁定確定」、「出租人依臺中市政府110年5月14日府授
    地權一字第1100122126號函辦理提存」等語，亦與事實不符
    ，被告所為提存不合法，則臺中市政府據其提存書所為准予
    終止耕地租約即非合法，故系爭耕地租約仍有效存在。
　㈢縱認系爭耕地租約已終止，惟關於耕地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
    非耕地使用時，得終止租約，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下稱減
    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及第2項已設有特別規定，應優
    先於平均地權條例適用，出租人終止租約應給予承租人依「
    終止租約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補償，而非依「申請
    終止租約當期」計算，且應以原租賃面積計算補償費。臺中
    市政府以109年之土地公告現值為據，並以重劃後面積比例
    計算承租土地面積，計算補償費為新臺幣（下同）2671萬7,
    837元，其所計算之承租面積及公告現值基礎均錯誤，故計
    算之補償費亦錯誤。被告雖於109年11月5日以臺中何厝第49
    1號存證信函表示終止租約，但並未合法送達於承租人楊竣
    凱、楊秀芸，被告抗辯已於109年11月5日合法終止租約不足
    採；又被告雖於109年申請終止租約，惟系爭耕地租約遲至1
    10年始發生終止之效力，而系爭土地於110年之公告現值為
    每平方公尺7萬4,700元，再依原告與楊坤榮8人承租土地面
    積為3,880平方公尺計算，扣除增值稅2萬4,910元後，補償
    費應為9660萬3697元【計算式：（3880×00000-00000）÷3≒0
    0000000】，原告繼承自楊竹金之應繼分為6分之1，且補償
    費之請求屬可分之債，原告可取得其中6分之1即1610萬616
    元（計算式：00000000÷6＝00000000），因原告與楊坤榮8人
    業已共同領取被告提存之2671萬7,837元，並分配其中6分之
    1計445萬2,973元，故被告應再連帶給付原告1164萬7,643元
    （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000000）。爰依減租條例
    第17條第2項第3款規定，備位請求被告給付補償費之差額等
    語。
　㈣並聲明：
  ⒈先位聲明：確認兩造就坐落臺中市○○區鎮○段000○000地號土
    地之三七五耕地租約存在。
  ⒉備位聲明：⑴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164萬7,643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⑵原
    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就系爭耕地租約之權利乃源自於被繼承人楊竹金，楊竹
    金死亡後，全體繼承人繼受系爭耕地租約的權利，該權利應
    為公同共有，原告不得單獨請求被告給付補償費6分之1。又
    平均地權條例第77條第1項之規定，應為減租條例第17條第2
    項之「法律另有規定」，故本件應適用平均地權條例第77條
    第1項之規定，並非優先適用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被告向
    臺中市政府申請終止耕地租約前，已依法於109年11月5日以
    存證信函表示依法終止系爭耕地租約，並以該存證信函為終
    止租約意思表示之送達，該存證信函雖僅原告與承租人楊坤
    榮、楊明煙、楊榮標、楊靖怡、楊佳燕、楊淑涴等7人收受
    ，承租人楊竣凱、楊季芸等2人並未送達，惟全體承租人於1
    09年11月16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信函載明：「……寄送存
    證信函（臺中何厝存證號碼：000490），而欲單方終止租約
    與發放補償費等相關事宜。於此，承租人等全體皆表示不同
    意」，足證被告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已到達全部承租人。終
    止系爭耕地租約之補償費，依平均地權條例是以申請年度之
    土地公告現值計算，若依減租條例終止租約，被告也已在申
    請前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送達。
　㈡原告前就臺中市政府於110年6月28日以府授地權一字第11001
    57516號函，准予終止出租人、承租人間系爭耕地租約之行
    政處分不服，提起訴願遭駁回，另提起行政訴訟，經臺中高
    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305號行政判決駁回，原告上訴最
    高法院審理中。該案判決理由已敘明本件適用平均地權條例
    ，且終止租約之效力，自出租人之意思表示到達承租人之時
    發生，是被告於109年11月5日以存證信函合法通知全體承租
    人時已終止租約，自應以109年公告土地現值為計算補償費
    之基準。且土地面積於重劃土地分配時已公告確定，故以重
    劃後之面積為準，無法再以原耕地租約面積計算。至被告提
    存書中所指裁定確定是指協調會議臺中市政府依法計算的金
    額，並非指臺中市政府發文終止租約的行政處分等語，資為
    抗辯。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㈡第62頁至第64頁）：
  ㈠訴外人楊竹金於76年間承租臺中市○○區鎮○段000地號土地（
    嗣分割為鎮安段245、245-1、245-2、245-3、245-4、245-5
    地號等6筆土地，面積合計8,911平方公尺），所承租面積為
    3,880平方公尺，而與系爭土地所有人訂有系爭耕地租約（
    租約字號：犁鎮字第171號）。
  ㈡楊竹金於99年12月16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原告與訴外人楊坤
    榮、楊明煌、楊竣凱、楊榮標（上開繼承人應繼分各6分之1
    ），及楊欽錤（於84年死亡）之代位繼承人楊靖怡、楊佳燕
    、楊淑涴、楊季芸（原名楊富琴）。原告與楊坤榮8人於102
    年6月20日以原承租人楊竹金死亡為由，向臺中市南屯區公
    所申請變更為系爭耕地租約承租人，經南屯區公所核准，臺
    中市政府地政局於102年8月13日函復准予備查。原告與楊坤
    榮8人與被告間之系爭耕地租約，租期自104年1月1日起至10
    9年12月31日止（見本院卷㈠第399至465頁南屯區公所函附系
    爭耕地租約資料）。
  ㈢系爭土地於109年因市地重劃，重劃後分配為臺中市○○區鎮○
    段000○000地號等2筆第一之一種住宅區用地（登記分積分別
    為1782.21平方公尺、2552.26平方公尺；應分配面積分別為
    1749.62平方公尺、2634.72平方公尺) ，屬建築用地。被告
    於109年11月5日以臺中何厝第491號存證信函表示依平均地
    權條例第76條第1項規定向承租人終止系爭租約，並以該存
    證信函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之送達，該存證信函經原告與
    承租人楊坤榮、楊明煙、楊榮標、楊靖怡、楊佳燕、楊淑涴
    等7人收受，承租人楊竣凱、楊季芸等2人並未送達。原告與
    其他承租人等9人共同於109年11月16日以大里草湖第205號
    存證信函向被告表示略以：出租人逕行寄送存證信函，而欲
    單方終止租約與發放補償費，承租人等全體皆表示不同意等
    語。
  ㈣被告依平均地權條例第76條至第78條規定，於109年11月23日
    以終止租約申請書向臺中市政府申請終止系爭耕地租約，嗣
    因協調不成，臺中市政府依平均地權條例第77條、第78條規
    定計算承租人應領之補償金額為2671萬7,837元，被告以存
    證信函通知承租人前往臺中市南屯區公所領取補償費，並同
    時辦理終止系爭耕地租約登記，原告未前往領取及辦理，被
    告將全數補償費辦理提存後，向臺中市政府申請終止耕地租
    約，經臺中市政府准予終止租約。
  ㈤系爭土地109年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每平方公尺4萬2,000元；11
    0年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每平方公尺7萬4,700元。
  ㈥原告與其他系爭耕地租約承租人業已領取原告提存之補償費 
    ，其中6分之1即445萬2,973元由原告取得。
四、法院之判斷
  ㈠系爭耕地租約業已終止
　⒈按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得終止租約。依前開規定，終止租約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出租人應給予承租人左列補償：承租人改良土地所支付之費用。但以未失效能部分之價值為限。尚未收穫農作物之價額。終止租約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減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三分之一，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之補償，與同條第1項第5款所規定之終止租約收回耕地，並非立於互為對待給付之關係，自不發生同時履行抗辯問題（最高法院83年台上字第2400號判決參照）。查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係針對出租人依同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租約時，應由出租人給予承租人補償之規定。而減租條例第1條規定：耕地之租佃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依土地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則關於耕地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得終止租約，同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及第2項既已設有特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申言之，耕地租約在租賃期限未屆滿前，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出租人得予以終止租約，但應給予承租人補償（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769號判決意旨參照）。出租耕地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出租人得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終止租約，為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所規定，該終止租約之效力，自出租人之意思表示到達承租人之時發生（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297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耕地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出租人縱尚未給付承租人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所定之補償，依同條第1項第5款規定，仍得以單方之意思表示片面終止該耕地租約，且終止租約之效力，自出租人之意思表示到達承租人之時發生。
　⒉按解除權之行使，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契約當
    事人之一方有數人者，前項意思表示，應由其全體或向其全
    體為之。上開規定，於當事人依法律之規定終止契約者準用
    之，民法第258條第1項、第2項、第263條定有明文。又對話
    人為意思表示者，以相對人了解時發生效力，非對話者，以
    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民法第94條及第95條定有明文
    。所謂達到，係僅使相對人已居可了解之地位即為已足，並
    非須使相對人取得占有；若其情形非如書面等物件已置相對
    人於隨時可了解其內容之客觀狀態中，應以相對人已獲知其
    意思表示時，始可謂為達到。查系爭土地於109年因市地重
    劃，重劃後分配為臺中市○○區鎮○段000○000地號等2筆第一
    之一種住宅區用地，屬建築用地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
    有土地登記謄本為憑（見本院卷㈠第91、191至192頁），足
    認系爭土地業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依減租條例
    第17條第1項第5款規定，出租人得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終
    止租約。而被告於109年11月5日業以臺中何厝第491號存證
    信函表示向全體承租人終止系爭耕地租約，並以該存證信函
    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之送達，該存證信函之收件人已載明
    收件人為原告與楊坤榮8人等承租人共9人，而經原告與楊坤
    榮、楊明煙、楊榮標、楊靖怡、楊佳燕、楊淑涴等7人收受
    ，楊竣凱、楊季芸等2人則並未送達；原告與其他承租人等9
    人嗣共同於109年11月16日以大里草湖第205號存證信函向被
    告表示略以：出租人逕行寄送存證信函，而欲單方終止租約
    與發放補償費，承租人等全體皆表示不同意等語等事實，為
    兩造所不爭執，並有109年11月5日臺中何厝第491號存證信
    函及收件回執（見本院卷㈠第141至154頁）、109年11月16日
    大里草湖第205號存證信函為憑（見本院卷㈠第161至165頁）
    。觀諸109年11月16日大里草湖第205號存證信函之內容可知
    ，原告與其他承租人等9人均已表示獲知被告單方終止系爭
    耕地租約之意，而以該存證信函回應被告所為終止租約之意
    思表示，由此足認被告終止租止租約之意思表示至遲於系爭
    耕地租約之全體承租人寄送上開大里草湖第205號存證信函
    予被告時，即已達到系爭耕地租約之全部承租人，而發生終
    止租約之效力。原告主張系爭耕地租約未經被告合法終止，
    並無足採。　
　⒊綜上，系爭耕地租約業經被告合法終止，從而原告請求確認
    兩造就坐落臺中市○○區鎮○段000○000地號土地之系爭耕地租
    約存在，自屬無據。　
  ㈡原告未得系爭耕地租約租賃權之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不得
    單獨請求被告給付系爭耕地租約之補償費差額：
　⒈按所謂「當事人適格」，係指具體訴訟可為當事人之資格，
    得受本案之判決而言。在給付之訴，只須原告主張對被告有
    給付請求權者，其為原告之當事人適格即無欠缺。又權利保
    護要件中，關於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之要件與關於當事人適
    格之要件不同。前者，屬於實體上權利保護要件，即原告所
    主張之法律關係存否之問題；後者，屬於訴訟上權利保護要
    件，即就原告所主張之法律關係有無為訴訟之權能之問題。
    是以當事人是否適格，應依原告起訴時所主張之事實定之，
    而非依審判之結果定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780號、
    95年度台上字第183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係主張其
    與楊坤榮8人等承租人共9人於102年8月13日已與被告重新訂
    立三七五耕地租約，租期自104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
    止，原告已重新變更為系爭耕地租約之承租人，而非繼承被
    繼承人楊竹金之租賃關係，其係依斯時重新訂立之耕地租約
    請求被告給付補償費，則依原告主張之事實，其與其他承租
    人間就系爭耕地租約之承租權並無公同共有關係，其基於個
    人之承租權單獨訴請被告給付終止租約之補償費，當事人自
    屬適格。被告抗辯原告單獨提起本件訴訟欠缺當事人適格，
    並無足採。
  ⒉原告主張於被繼承人楊竹金死亡後，其與楊坤榮8人於102年8
    月13日與被告就系爭土地重新訂立耕地租約，而得單獨請求
    補償費差額，為無理由：
　⑴查楊竹金於76年間承租臺中市○○區鎮○段000地號土地（嗣分
    割為鎮安段245、245-1、245-2、245-3、245-4、245-5地號
    等6筆土地，面積合計8,911平方公尺），所承租面積為3,88
    0平方公尺，與系爭土地所有人訂有系爭耕地租約（租約字
    號：犁鎮字第171號）。嗣楊竹金於99年12月16日死亡，其
    繼承人為原告與楊坤榮、楊明煌、楊竣凱、楊榮標（上開繼
    承人應繼分各6分之1），及楊欽錤（於84年死亡）之代位繼
    承人楊靖怡、楊佳燕、楊淑涴、楊季芸（原名楊富琴）。原
    告與楊坤榮8人於102年6月20日以原承租人楊竹金死亡為由
    ，向臺中市南屯區公所申請變更為系爭耕地租約承租人，經
    臺中市南屯區公所核准，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於102年8月13日
    函復准予備查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耕地租約（
    見本院卷㈠第235至243頁）、被繼承人楊竹金之繼承系統表
    及戶籍謄本（見本院卷㈠第293至313頁）、臺中市南屯區公
    所函附系爭耕地租約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399至465
    頁），堪予認定。
　⑵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
    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
    ，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48條第1項
    前段、第1151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耕地租賃權為財產權之
    一種，且非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承租人死亡後，其繼承人
    除拋棄繼承者外，依法均有繼承之權利。耕地租約登記辦法
    所定租約變更登記之原因，並不能排斥民法繼承編規定之適
    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4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
    告自陳被繼承人楊竹金死亡後，關於楊竹金就系爭耕地租約
    之承租權並未經遺產分割（見本院卷㈠第282頁），從而系爭
    耕地租約之承租權自應為原告與楊坤榮8人等楊竹金之全部
    繼承人所共同繼承，屬於公同共有之權利，嗣被告依法終止
    系爭耕地租約後，承租人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第3款所得
    請求之補償金債權，自亦為原告與楊坤榮8人所公同共有。
    至原告雖主張所有承租人於102年8月13日已與被告重新訂立
    三七五耕地租約云云，惟依原告與楊坤榮8人於102年6月20
    日向臺中市南屯區公所提出之申請變更資料所示（見本院卷
    ㈠第407至447頁），原告與楊坤榮8人係以楊竹金死亡為由，
    以楊竹金之繼承人身分單獨向區公所申辦租約變更登記，將
    承租人楊竹金變更為楊竹金之繼承人即原告與楊坤榮8人，
    系爭土地之所有人並未會同承租人辦理變更登記，更未與承
    租人合意重新訂立耕地租約，是原告主張兩造已於102年8月
    13日重新訂立三七五耕地租約云云，要屬無據。　
　⑶按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上開規定於所有權以外之財
    產權，由數人公同共有者準用之，民法第828條第3項、第83
    1條定有明文。次按公同共有債權人起訴請求債務人履行債
    務，係公同共有債權之權利行使，非屬回復公同共有債權之
    請求，尚無民法第821條規定之準用；而應依同法第831條準
    用第828條第3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須得其他公同共
    有人全體之同意（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184號判決意
    旨參照）。查系爭耕地租約之補償金係屬原告與楊坤榮8人
    之公同共有債權，業如前述，依上開說明，該公同共有債權
    之權利行使，自須經原告與楊坤榮8人等公同共有人全體之
    同意，本件原告並未提出已經其他公同共有人即楊坤榮8人
    同意之證明，其單獨請求被告給付系爭耕地租約之補償金差
    額，自非法之所允，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耕地租約之補
    償金差額，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先位請求確認兩造就坐落臺中市○○區鎮○段0
    00○000地號土地之三七五耕地租約存在；另依減租條例第17
    條第2項第3款規定，備位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164萬7,
    6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
    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宜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9 　　日
                                書記官  李噯靜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733號
原      告  楊坤興  
訴訟代理人  李淑女律師
被      告  黃柏鈞    臺中市○區○○街000號
            黃正豐    臺中市○○區○○街00號2樓之1
            黃崇道    臺中市○○區○鎮巷0號
            黃崇亮    臺中市○○區○○○○路000號
            黃崇智    臺中市○○區○○路○段000巷00號
            黃柏誠    臺中市○區○○街000號
            黃正杰    臺中市○○區○鎮巷0號
            黃正超    臺北市○○區○○路○段00號6樓
            黃喜虹    臺中市○○區○○路○段00巷0弄00號
            黃陳麗雪  臺中市○區○○○路000巷0弄0號
            黃郁菁    新北市○○區○○路○段000號3樓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本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耕地租佃補償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57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610萬61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㈠第13至14頁）；嗣於民國113年3月25日具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164萬7,6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㈡第23頁），乃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又原告於113年5月16日當庭追加先位聲明：確認兩造就坐落臺中市○○區鎮○段000○000地號土地之三七五耕地租約存在。經核原告上開訴之追加，與其原請求之原因事實，均係基於其所主張之耕地租賃關係所衍生之糾紛，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訴訟資料可相互為用，基於紛糾一次解決性原則，應認符合上開准予訴之追加之規定，應予准許。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就坐落臺中市○○區鎮○段000○000地號土地之三七五耕地租約並未經被告合法終止，惟被告否認之，則該耕地租約所生法律關係存否即屬不明確，致原告法律上地位有陷於不安之狀態，而此不安之狀態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是原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訴外人楊竹金原承租臺中市○○區鎮○段000地號土地（嗣分割為鎮安段245、245-1、245-2、245-3、245-4、245-5地號等6筆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面積合計8,911平方公尺），所承租面積為3,880平方公尺，與系爭土地所有人訂有三七五耕地租約（租約字號：犁鎮字第171號，下稱系爭耕地租約）。楊竹金於99年間死亡後，其繼承人即原告與訴外人楊坤榮、楊明煌、楊竣凱、楊榮標，及楊欽錤（於84年死亡）之代位繼承人楊靖怡、楊佳燕、楊淑涴、楊季芸（原名楊富琴）共9人（下稱原告與楊坤榮8人）於102年8月13日變更為承租人9人，而承租系爭土地，承租面積3,880平方公尺，所有承租人與被告重新訂立三七五耕地租約，租期自104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原告因已重新變更為系爭耕地租約之承租人，以承租人身分請求被告給付補償費之差額，並非基於繼承關係而屬公同共有關係，無須得全體承租人同意或一同起訴，是原告單獨起並無當事人不適格之問題。
　㈡系爭土地於109年變更為住宅區用地，重劃後分配為臺中市○○區鎮○段000○000地號等2筆土地，面積分別為1,782.21及2,552.26平方公尺。被告於109年11月5日以臺中何厝第491號存證信函表示依平均地權條例第76條第1項規定向承租人終止系爭耕地租約，並以該存證信函為終止租約意思表示之送達，惟出租人終止租賃契約，承租人有數人時，應向全體為之，始生效力，該存證信函經原告與承租人楊坤榮、楊明煙、楊榮標、楊靖怡、楊佳燕、楊淑涴等7人收受，惟承租人楊竣凱、楊季芸並未合法送達，故被告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不生效力，縱全體承租人嗣於109年11月16日表達不同意終止租約，亦無法治癒被告未合法送達之瑕疵。況本件被告為清償原告與楊坤榮8人之補償費，屬清償提存，依法須赴債權人住處清償，被告以臺中何厝郵局第314號存證信函要求承租人至南屯區公所1樓大門領取，明顯不符赴債清償，且被告辦理提存之110年度存字第1085號提存書上記載：「經市政府裁定確定」、「出租人依臺中市政府110年5月14日府授地權一字第1100122126號函辦理提存」等語，亦與事實不符，被告所為提存不合法，則臺中市政府據其提存書所為准予終止耕地租約即非合法，故系爭耕地租約仍有效存在。
　㈢縱認系爭耕地租約已終止，惟關於耕地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得終止租約，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下稱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及第2項已設有特別規定，應優先於平均地權條例適用，出租人終止租約應給予承租人依「終止租約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補償，而非依「申請終止租約當期」計算，且應以原租賃面積計算補償費。臺中市政府以109年之土地公告現值為據，並以重劃後面積比例計算承租土地面積，計算補償費為新臺幣（下同）2671萬7,837元，其所計算之承租面積及公告現值基礎均錯誤，故計算之補償費亦錯誤。被告雖於109年11月5日以臺中何厝第491號存證信函表示終止租約，但並未合法送達於承租人楊竣凱、楊秀芸，被告抗辯已於109年11月5日合法終止租約不足採；又被告雖於109年申請終止租約，惟系爭耕地租約遲至110年始發生終止之效力，而系爭土地於110年之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7萬4,700元，再依原告與楊坤榮8人承租土地面積為3,880平方公尺計算，扣除增值稅2萬4,910元後，補償費應為9660萬3697元【計算式：（3880×00000-00000）÷3≒00000000】，原告繼承自楊竹金之應繼分為6分之1，且補償費之請求屬可分之債，原告可取得其中6分之1即1610萬616元（計算式：00000000÷6＝00000000），因原告與楊坤榮8人業已共同領取被告提存之2671萬7,837元，並分配其中6分之1計445萬2,973元，故被告應再連帶給付原告1164萬7,643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000000）。爰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第3款規定，備位請求被告給付補償費之差額等語。
　㈣並聲明：
  ⒈先位聲明：確認兩造就坐落臺中市○○區鎮○段000○000地號土地之三七五耕地租約存在。
  ⒉備位聲明：⑴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164萬7,6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⑵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就系爭耕地租約之權利乃源自於被繼承人楊竹金，楊竹金死亡後，全體繼承人繼受系爭耕地租約的權利，該權利應為公同共有，原告不得單獨請求被告給付補償費6分之1。又平均地權條例第77條第1項之規定，應為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之「法律另有規定」，故本件應適用平均地權條例第77條第1項之規定，並非優先適用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被告向臺中市政府申請終止耕地租約前，已依法於109年11月5日以存證信函表示依法終止系爭耕地租約，並以該存證信函為終止租約意思表示之送達，該存證信函雖僅原告與承租人楊坤榮、楊明煙、楊榮標、楊靖怡、楊佳燕、楊淑涴等7人收受，承租人楊竣凱、楊季芸等2人並未送達，惟全體承租人於109年11月16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信函載明：「……寄送存證信函（臺中何厝存證號碼：000490），而欲單方終止租約與發放補償費等相關事宜。於此，承租人等全體皆表示不同意」，足證被告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已到達全部承租人。終止系爭耕地租約之補償費，依平均地權條例是以申請年度之土地公告現值計算，若依減租條例終止租約，被告也已在申請前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送達。
　㈡原告前就臺中市政府於110年6月28日以府授地權一字第1100157516號函，准予終止出租人、承租人間系爭耕地租約之行政處分不服，提起訴願遭駁回，另提起行政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305號行政判決駁回，原告上訴最高法院審理中。該案判決理由已敘明本件適用平均地權條例，且終止租約之效力，自出租人之意思表示到達承租人之時發生，是被告於109年11月5日以存證信函合法通知全體承租人時已終止租約，自應以109年公告土地現值為計算補償費之基準。且土地面積於重劃土地分配時已公告確定，故以重劃後之面積為準，無法再以原耕地租約面積計算。至被告提存書中所指裁定確定是指協調會議臺中市政府依法計算的金額，並非指臺中市政府發文終止租約的行政處分等語，資為抗辯。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㈡第62頁至第64頁）：
  ㈠訴外人楊竹金於76年間承租臺中市○○區鎮○段000地號土地（嗣分割為鎮安段245、245-1、245-2、245-3、245-4、245-5地號等6筆土地，面積合計8,911平方公尺），所承租面積為3,880平方公尺，而與系爭土地所有人訂有系爭耕地租約（租約字號：犁鎮字第171號）。
  ㈡楊竹金於99年12月16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原告與訴外人楊坤榮、楊明煌、楊竣凱、楊榮標（上開繼承人應繼分各6分之1），及楊欽錤（於84年死亡）之代位繼承人楊靖怡、楊佳燕、楊淑涴、楊季芸（原名楊富琴）。原告與楊坤榮8人於102年6月20日以原承租人楊竹金死亡為由，向臺中市南屯區公所申請變更為系爭耕地租約承租人，經南屯區公所核准，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於102年8月13日函復准予備查。原告與楊坤榮8人與被告間之系爭耕地租約，租期自104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見本院卷㈠第399至465頁南屯區公所函附系爭耕地租約資料）。
  ㈢系爭土地於109年因市地重劃，重劃後分配為臺中市○○區鎮○段000○000地號等2筆第一之一種住宅區用地（登記分積分別為1782.21平方公尺、2552.26平方公尺；應分配面積分別為1749.62平方公尺、2634.72平方公尺) ，屬建築用地。被告於109年11月5日以臺中何厝第491號存證信函表示依平均地權條例第76條第1項規定向承租人終止系爭租約，並以該存證信函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之送達，該存證信函經原告與承租人楊坤榮、楊明煙、楊榮標、楊靖怡、楊佳燕、楊淑涴等7人收受，承租人楊竣凱、楊季芸等2人並未送達。原告與其他承租人等9人共同於109年11月16日以大里草湖第205號存證信函向被告表示略以：出租人逕行寄送存證信函，而欲單方終止租約與發放補償費，承租人等全體皆表示不同意等語。
  ㈣被告依平均地權條例第76條至第78條規定，於109年11月23日以終止租約申請書向臺中市政府申請終止系爭耕地租約，嗣因協調不成，臺中市政府依平均地權條例第77條、第78條規定計算承租人應領之補償金額為2671萬7,837元，被告以存證信函通知承租人前往臺中市南屯區公所領取補償費，並同時辦理終止系爭耕地租約登記，原告未前往領取及辦理，被告將全數補償費辦理提存後，向臺中市政府申請終止耕地租約，經臺中市政府准予終止租約。
  ㈤系爭土地109年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每平方公尺4萬2,000元；110年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每平方公尺7萬4,700元。
  ㈥原告與其他系爭耕地租約承租人業已領取原告提存之補償費 ，其中6分之1即445萬2,973元由原告取得。
四、法院之判斷
  ㈠系爭耕地租約業已終止
　⒈按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得終止租約。依前開規定，終止租約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出租人應給予承租人左列補償：承租人改良土地所支付之費用。但以未失效能部分之價值為限。尚未收穫農作物之價額。終止租約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減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三分之一，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之補償，與同條第1項第5款所規定之終止租約收回耕地，並非立於互為對待給付之關係，自不發生同時履行抗辯問題（最高法院83年台上字第2400號判決參照）。查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係針對出租人依同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租約時，應由出租人給予承租人補償之規定。而減租條例第1條規定：耕地之租佃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依土地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則關於耕地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得終止租約，同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及第2項既已設有特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申言之，耕地租約在租賃期限未屆滿前，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出租人得予以終止租約，但應給予承租人補償（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769號判決意旨參照）。出租耕地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出租人得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終止租約，為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所規定，該終止租約之效力，自出租人之意思表示到達承租人之時發生（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297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耕地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出租人縱尚未給付承租人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所定之補償，依同條第1項第5款規定，仍得以單方之意思表示片面終止該耕地租約，且終止租約之效力，自出租人之意思表示到達承租人之時發生。
　⒉按解除權之行使，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契約當事人之一方有數人者，前項意思表示，應由其全體或向其全體為之。上開規定，於當事人依法律之規定終止契約者準用之，民法第258條第1項、第2項、第263條定有明文。又對話人為意思表示者，以相對人了解時發生效力，非對話者，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民法第94條及第95條定有明文。所謂達到，係僅使相對人已居可了解之地位即為已足，並非須使相對人取得占有；若其情形非如書面等物件已置相對人於隨時可了解其內容之客觀狀態中，應以相對人已獲知其意思表示時，始可謂為達到。查系爭土地於109年因市地重劃，重劃後分配為臺中市○○區鎮○段000○000地號等2筆第一之一種住宅區用地，屬建築用地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土地登記謄本為憑（見本院卷㈠第91、191至192頁），足認系爭土地業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規定，出租人得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終止租約。而被告於109年11月5日業以臺中何厝第491號存證信函表示向全體承租人終止系爭耕地租約，並以該存證信函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之送達，該存證信函之收件人已載明收件人為原告與楊坤榮8人等承租人共9人，而經原告與楊坤榮、楊明煙、楊榮標、楊靖怡、楊佳燕、楊淑涴等7人收受，楊竣凱、楊季芸等2人則並未送達；原告與其他承租人等9人嗣共同於109年11月16日以大里草湖第205號存證信函向被告表示略以：出租人逕行寄送存證信函，而欲單方終止租約與發放補償費，承租人等全體皆表示不同意等語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109年11月5日臺中何厝第491號存證信函及收件回執（見本院卷㈠第141至154頁）、109年11月16日大里草湖第205號存證信函為憑（見本院卷㈠第161至165頁）。觀諸109年11月16日大里草湖第205號存證信函之內容可知，原告與其他承租人等9人均已表示獲知被告單方終止系爭耕地租約之意，而以該存證信函回應被告所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由此足認被告終止租止租約之意思表示至遲於系爭耕地租約之全體承租人寄送上開大里草湖第205號存證信函予被告時，即已達到系爭耕地租約之全部承租人，而發生終止租約之效力。原告主張系爭耕地租約未經被告合法終止，並無足採。　
　⒊綜上，系爭耕地租約業經被告合法終止，從而原告請求確認兩造就坐落臺中市○○區鎮○段000○000地號土地之系爭耕地租約存在，自屬無據。　
  ㈡原告未得系爭耕地租約租賃權之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不得單獨請求被告給付系爭耕地租約之補償費差額：
　⒈按所謂「當事人適格」，係指具體訴訟可為當事人之資格，得受本案之判決而言。在給付之訴，只須原告主張對被告有給付請求權者，其為原告之當事人適格即無欠缺。又權利保護要件中，關於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之要件與關於當事人適格之要件不同。前者，屬於實體上權利保護要件，即原告所主張之法律關係存否之問題；後者，屬於訴訟上權利保護要件，即就原告所主張之法律關係有無為訴訟之權能之問題。是以當事人是否適格，應依原告起訴時所主張之事實定之，而非依審判之結果定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780號、95年度台上字第183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係主張其與楊坤榮8人等承租人共9人於102年8月13日已與被告重新訂立三七五耕地租約，租期自104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原告已重新變更為系爭耕地租約之承租人，而非繼承被繼承人楊竹金之租賃關係，其係依斯時重新訂立之耕地租約請求被告給付補償費，則依原告主張之事實，其與其他承租人間就系爭耕地租約之承租權並無公同共有關係，其基於個人之承租權單獨訴請被告給付終止租約之補償費，當事人自屬適格。被告抗辯原告單獨提起本件訴訟欠缺當事人適格，並無足採。
  ⒉原告主張於被繼承人楊竹金死亡後，其與楊坤榮8人於102年8月13日與被告就系爭土地重新訂立耕地租約，而得單獨請求補償費差額，為無理由：
　⑴查楊竹金於76年間承租臺中市○○區鎮○段000地號土地（嗣分割為鎮安段245、245-1、245-2、245-3、245-4、245-5地號等6筆土地，面積合計8,911平方公尺），所承租面積為3,880平方公尺，與系爭土地所有人訂有系爭耕地租約（租約字號：犁鎮字第171號）。嗣楊竹金於99年12月16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原告與楊坤榮、楊明煌、楊竣凱、楊榮標（上開繼承人應繼分各6分之1），及楊欽錤（於84年死亡）之代位繼承人楊靖怡、楊佳燕、楊淑涴、楊季芸（原名楊富琴）。原告與楊坤榮8人於102年6月20日以原承租人楊竹金死亡為由，向臺中市南屯區公所申請變更為系爭耕地租約承租人，經臺中市南屯區公所核准，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於102年8月13日函復准予備查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耕地租約（見本院卷㈠第235至243頁）、被繼承人楊竹金之繼承系統表及戶籍謄本（見本院卷㈠第293至313頁）、臺中市南屯區公所函附系爭耕地租約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399至465頁），堪予認定。
　⑵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48條第1項前段、第1151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耕地租賃權為財產權之一種，且非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承租人死亡後，其繼承人除拋棄繼承者外，依法均有繼承之權利。耕地租約登記辦法所定租約變更登記之原因，並不能排斥民法繼承編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4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自陳被繼承人楊竹金死亡後，關於楊竹金就系爭耕地租約之承租權並未經遺產分割（見本院卷㈠第282頁），從而系爭耕地租約之承租權自應為原告與楊坤榮8人等楊竹金之全部繼承人所共同繼承，屬於公同共有之權利，嗣被告依法終止系爭耕地租約後，承租人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第3款所得請求之補償金債權，自亦為原告與楊坤榮8人所公同共有。至原告雖主張所有承租人於102年8月13日已與被告重新訂立三七五耕地租約云云，惟依原告與楊坤榮8人於102年6月20日向臺中市南屯區公所提出之申請變更資料所示（見本院卷㈠第407至447頁），原告與楊坤榮8人係以楊竹金死亡為由，以楊竹金之繼承人身分單獨向區公所申辦租約變更登記，將承租人楊竹金變更為楊竹金之繼承人即原告與楊坤榮8人，系爭土地之所有人並未會同承租人辦理變更登記，更未與承租人合意重新訂立耕地租約，是原告主張兩造已於102年8月13日重新訂立三七五耕地租約云云，要屬無據。　
　⑶按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上開規定於所有權以外之財產權，由數人公同共有者準用之，民法第828條第3項、第831條定有明文。次按公同共有債權人起訴請求債務人履行債務，係公同共有債權之權利行使，非屬回復公同共有債權之請求，尚無民法第821條規定之準用；而應依同法第831條準用第828條第3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須得其他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18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耕地租約之補償金係屬原告與楊坤榮8人之公同共有債權，業如前述，依上開說明，該公同共有債權之權利行使，自須經原告與楊坤榮8人等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本件原告並未提出已經其他公同共有人即楊坤榮8人同意之證明，其單獨請求被告給付系爭耕地租約之補償金差額，自非法之所允，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耕地租約之補償金差額，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先位請求確認兩造就坐落臺中市○○區鎮○段000○000地號土地之三七五耕地租約存在；另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第3款規定，備位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164萬7,6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宜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9 　　日
                                書記官  李噯靜


